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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关税分类委员会决定数码相机新的关税分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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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7 月 13 日, 欧盟关税分类委员会就 Regulation 和 Explanatory Notes 并存事宜对数码

相机做出新的关税分类,决议内容如下。 

 

一、决定事项 

    凡是 “分辨率超于 800×600 像素”、“连续摄像时间超于 30 分钟”和“每分钟 23fps 帧以

上”这三个基准的商品都视为数码摄像机。 

    因此，只要未达到上述三个基准的任何一项，都被视为数码相机。 

 

二、决定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 

    大约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，日本数码相机行业一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如果欧盟按当初决定

的分类对数码相机征收关税的话，那么追缴过去三年的税金及今后每年将交纳的关税是一个令人

担忧的问题。但经过 CIPA 与欧洲有关行业的联合, 针对欧盟当局开展了积极并具有战略性的游

说活动之后，当局最终决定尊重行业的主要意见，并且采纳了与其他两个基准的“并存”条件。 

 

    至于有关征收关税的问题，追溯过去三年，会员厂家在欧盟市场已销售的商品中几乎没有能

全部满足上述三个基准的商品，因此事实上可以消除对纳税的担忧。此外，对于今后投入市场的

商品，各会员公司将会根据本次决定做出妥善的判断并加以应对。 

 

三、今后的课题 — 基本态度 — 

    欧盟当局对 ITA 产品采取的肆意的并独断的关税分类行为，原本就是违反 ITA 的行为，为了

不牵连到其他 IT 产品，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在全球贸易场合下，向社会诉求该行为本身的无效性。

此外，还要摸索建立日美欧行业的有效合作机制，主动出击进行挑战，为早日实现 WTO-ITAⅡ寻

求良机。 

 


